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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于洋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厅机关各处室、直属各事业单位：

根据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《自治区党政机关、

事业单位干部内部交流轮岗办法（试行）》等，经自然资源厅党组

会议研究，决定：

于洋同志任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综合处处长；

魏明同志任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督察与执法监督局局长，免去

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处处长职务；

高宇同志任自治区自然资源勘测调查院院长，免去自治区自

然资源信息中心党支部书记职务；

褚小东同志任自治区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确权登记中心主任，

免去自治区自然资源宣传教育中心主任职务；

梅丽同志任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研究中心主任；

刘世文同志任自治区自然资源信息中心党支部书记，免去自

治区自然资源成果质量检验中心主任职务；

免去王栋同志自治区自然资源勘测调查院院长职务。

根据《党政领导干部任职试用期暂行规定》，于洋、魏明、梅

丽同志任职时间从试用之日起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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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党组

2026 年 3 月 20 日

抄送：驻厅纪检监察组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6 年 3 月 3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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